
校内各单位： 

现将《成都市财政局关于转发<四川省财政厅 2021年度

会计科研项目的通知>通知》转发给大家，请校内各单位认

真阅读，及时组织教职工进行课题申报，现将相关要求强调

如下： 

一、校内各单位应加强项目指导，提高申报质量，审核

课题申请人申报资格，避免无效申报。 

二、课题组需按要求填写《四川省财政厅会计科研项目

申报书》，报送至所在部门，经所在部门汇总审查并签署意

见加盖公章后，在 2021年 4 月 23 日科研技术处接收课题材

料的截止时间为 4 月 23 日前报送至科研技术处。 

联系人：刘思琰  64195025 
 

附件： 

1. 成都市财政局关于转发<四川省财政厅 2021 年度会计科

研项目的通知>通知 

2. 四川省财政厅会计科研项目申报书 

3. 四川省财政厅会计科研项目汇总表 

科研技术处 

2021 年 03 月 19日 


